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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 

 近日，央行行长易纲、国资委发言人彭华

岗先后就“竞争中性”原则发表言论，提

倡“所有制中立”，“竞争中性”似乎将成

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标准，引起市场普遍关

注。 

 综合来看，“竞争中性”究竟是应时所需？

还是长远之计？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

定的是，官方的表态一定是一种政策趋势，

那就是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结合、国企与民

企的无差别待遇。 

 当然，“竞争中性”显然也不可能“包打天

下”，“竞争中性”的前提是能够“同台竞

争”，目前存在的各种进入壁垒，就可能让

“竞争中性”原则无从发挥。但愿这次不

是“为赋新词”的随口说说，我们期待在

这个原则引领下的具体政策的出台，能够

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，进而带动

全面深化改革红利的加速释放。 

 

http://www.xtkg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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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14 日，央行行长易纲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提出考虑以“竞争中性”原则

对待国有企业。15日，国资委发言人彭华岗表示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和目标与

“竞争中性”原则一致，提倡“所有制中立”，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

的规则，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。“竞争中性”原则似乎将

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标准，引起市场普遍关注。 

一、“竞争中性”是什么？ 

对待国有企业的“竞争中性”原则，最早是澳大利亚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

出的，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。当时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、州

政府的公有制企业占据大量生产资料，导致垄断，影响经济运行效率。1996年，澳大

利亚政府发布《联邦竞争中性政策声明》，制定更严格的竞争中性措施，包括国有企

业公司化改革、税收中性、债务中性、盈利率要求、监管中性、价格反映全部成本和

投诉机制等 7 项。核心内容是要将国有企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，国有企业可以正常参

与竞争、追求利润，同时还需维持正常的商业回报率，但不得利用国有身份谋求资源

倾斜或政策优惠等额外好处。 

此后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在 2009 年启动对竞争中性的研究，在 2012

年出版的《竞争中性：维持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》一书中提到，“竞

争中性”（Competitive Neutrality）指的是一个市场上的所有经营主体，在经营与

竞争的过程中，无论其所有制如何，均不存在过度的、不适当的竞争优势或劣势。同

时指出，竞争中性包括企业经营形式、成本确认、商业回报率、公共服务义务、税收

中性、监管中性、债务中性、政府采购等 8方面标准。 

由此可以看出，“竞争中性”原则旨在强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平等市场竞

争地位，通过设定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，确保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联系不给其带

来额外的竞争优势，消除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，增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竞争

力。 

二、“竞争中性”为什么？ 

任何一项中央新的提法都不会是“昙花一现”式的随便说说，必定有着伏脉千里

的背景、后续政策以及深远影响。就“竞争中性”来说，虽然此前国资国企改革的一

系列政策措施很多都是对“竞争中性”原则的体现，但此时提出一定有着深刻的背景

和意义。 

1．对近期舆论热点的连续响应。今年以来，关于国企改革滞后、国进民退、

消灭私有制、私营经济离场轮、民企被国资控股、国资救市等舆论热点不断发酵，国

家领导人以及各部委不断予以澄清或辟谣，出台系列扶持民营发展政策，坚定民营经

济发展信心。作为“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”，国有企业不改革，再强调扶持民营经济

始终是“一个巴掌作响”，正是如此，提出“竞争中性”给予国企改革定方向，回应

舆论关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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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应对贸易摩擦的一种正面表态。中美贸易战已成不争事实，谈判争议的

核心就是国有企业问题，而且从趋势上来看，即使有美国的影响或主导原因，国企竞

争问题正成为全球主要贸易体的重点，此前国内媒体鲜有报道的 10月初在阿根廷举行

的 B20 峰会（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，提前于 1 个月给 G20 峰会提供决策参考），就是

因为将“确保国有企业不享有特权获得非商业性援助”作为优先事项，引发了中国的

缺席和退群。基于此，为应对贸易摩擦或认识偏见，官方提出国企改革“竞争中性”，

算是在谴责之外的一种积极的正面表态。因为，从法理上说，只有国内达到“竞争中

性”了，才能让国外保持“所有制中立”，这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。 

3．改革政策对国际原则的重视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表述，改革开放是强国

之路，应该是一个整体，但在现实中往往将改革和开放割裂起来，对内改革与对外开

放政策的不统一、不协调、不一致，往往导致 1+1<2 的结果。比如国企改革政策，作

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有资产，在世界 500 强中占据 1/5，这些年推行某些国企政策，

很少有考虑过国际市场影响，很少遵循过国际规则，导致国企不平等竞争问题越来越

被国际社会所诟病。此次提出的“竞争中性”可能是一个政策导向的转变，即更加重

视国际规则、国际原则以及国家惯例。 

4．可能是国企改革“去虚向实”的前奏。有的学者认为，从 2000年以来

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企改革，混合所有制早在国企上市之时就有，国有资本投资运

营公司还在试点摸索阶段，内外环境压力下，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的呼声不断加大。

10月份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座谈会，刘鹤强调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”“伤

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”，意味着国企改革将真正进入“脱虚向实”。此时提出将“竞

争中性”列入国企改革议程，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，可能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前奏。 

三、“竞争中性”怎么做？ 

近日，有媒体以“中国一汽授信 1 万亿”为题，指出“竞争中性”不能成为一句

空话。确然如此，在现阶段，国企民企在遵循“竞争中性”方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制约，

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轻易实现。比如商业回报率方面要求国家资本投到国有企业里，要

拿正常的回报率，大约是经营利润的 1/3，不能低也不能高，现实中目前国有资本收

益上交比例仅为 20%左右。再如债务中性方面，要求在融资方面杜绝国有企业从不当

的融资优惠中获利，这正是当前我国当前融资“国企易便、民企难贵”结构性矛盾的

体现。 

当然，路走对了，就不应该嫌远，即使当下“竞争中性”实施起来相当困难，即

使“竞争中性”是否作为国企改革的核心原则仍未有定论，仍然需要朝着符合国际化、

更为公平的“竞争中性”方向加快转型。具体对照 OECD“竞争中性”8 个标准，形成

以下分析建议： 

1．企业经营形式。要求国有企业的商业和非商业活动的经营形式应有所区分，

可能是结构性分离（如会计上分开核算），并通过定期审查完善相应的问责制，以提

高国有企业商业性经营的透明度。这可能会是当前“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”政策

的延伸，明确个体归属商业类或公益类，同时实施分类界定、分类发展、分类监管以

及分类考核。金融类国企除政策性以外，大多数是商业类，要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

业化运作，公益性、政策性可能需要分类核算或剥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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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成本确认。要求国有企业的商业和非商业活动的成本应有所区分，确保国

有企业获得的公共服务补贴不会被用于商业经营活动，严禁交叉补贴、过度补偿等情

况发生。这是第一条原则的延伸，即不光是形式要区分，资产和成本也要分开核算，

比如金融类企业获得的政府引导基金投入、担保体系注资及补贴等等，都需要一一对

应、独立核算，不能张冠李戴、挪作它用。此外要加强政府公益性项目的投资、成本

及收益等科学核算，为争取补贴创造合理、合法条件。 

3．商业回报率。要求在商业性的竞争环境中，国有企业商业活动应与同类经

营活动获得相近的回报率。如果不对国有企业商业经营的回报率提出要求，那么国有

企业或将通过降低回报率目标调整定价，进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。这与我国要求

2020 年实现国有资本收益 30%的上缴比例也是一致的，无疑会进一步压缩商业类国企

的利润空间，就金融国企而言，原先的资金优势、价格优势要逐步向专业优势、人才

优势、管理优势、声誉优势等更为市场化的方向转变。 

4．公共服务义务。要求国有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时，可能遭受一些损失，处

于竞争劣势，甚至会影响所公共服务的质量，对此需提供透明、合理、适当的补偿，

补偿金最好由公共部门的预算资金直接偿付。由此，可以认为，国企接受补贴或补偿

必须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前提，主要是以公益性国企为主，针对商业性国企的补贴或补

偿政策会逐步减少甚至取消。 

5．税收中性。要求国有企业应与市场上的其他竞争对手承担相近的税负。这

一方面在我国可以说做的不错，国企在逃税漏税方面基本很少，关注的重点应为税收

优惠方面，今后的税费优惠条款中可能会出现针对国企的排他性条款，比如现在的股

权投资基金优惠政策，大多将国有的排除在外，而推进混合所有制将是规避这一政策

陷阱的有效手段之一。 

6．监管中性。要求国有企业所处的监管环境应与私营企业一致，消除国有企

业和其他企业的待遇差异。现实中，在历次宏观调控或者是行业整顿中，大多数都是

民企自然破产或者被收编，国企因为“大而不能倒”往往采用重组、整顿、债转股等

方式继续生产（例如铁本事件）。按照监管中性，今后国企民企在监管方面会按照“王

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一视同仁，这对于金融类国企的影响更为深远，失去监管庇护的

国有金融企业，要摒弃特殊性的标签，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手段参与市场公平竞争，接

受市场优胜劣汰和良币驱劣的考验。 

7．债务中性。要求在融资方面杜绝国有企业从不当的融资优惠中获利，保证

国有企业不受益于政府背景的显性或隐性担保，享受偏低的融资利率，例如不应出于

就业经济等因素考虑，允许某些持续亏损、还债困难的国有企业继续维持商业运营，

使得市场对国有企业产生违约率较低的一致预期。如前所述，这一点目前很难有根本

改观，国企的刚兑信仰、隐形担保、融资便利、债务展期豁免、债转股等等优势，都

是民企所不具备的。但按照趋势来说，至少目前在打破刚兑、去除隐形担保、僵尸企

业出清等方面已经开始行动，特别随着一系列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政策实施，在“债

务中性”方面的待遇鸿沟终将趋于收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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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采购中性。在公共采购方面，应保证采购标准公正、透明，平等对待国有

企业和其他企业。现实情况中，规模经济效应导致长期经营的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的在

位优势，国有企业还具备一定的信息优势，报价更接近采购需求，部分国有企业还具

备部门直接内部采购的竞争优势。这既与我国整体加入 WTO《政府采购协议》（GPA）

谈判进展缓慢有关，又与现行政府采购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关联性，但大的发展方向一

定是内外资、国企民企的市场主体地位统一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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